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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东方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募投项目延期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3 年 6月 15日，平顶山东方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普通股 3200万股，发

行方式为采用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和网上向开通北交所交易权限的合格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发行价格为 12.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403,200,000.00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 368,705,297.92元，到账时间为 2023年 6月 20日。 

二、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6 年 3月 15日，公司上述发行股份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

计划投资

总额（调整

后）（1） 

 

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

金额 

（2） 

 

投入进度（%） 

（3）=（2）/（1） 

1 年产 1.8 万吨

高端特种石墨

碳材项目 

平顶山东方

碳素股份有

限公司 

36,870.53 30,041.32 81.48% 

合计 - - 36,870.53 30,041.32 81.48% 

 

截至 2026 年 3月 15日，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

名称 
银行名称 专户账号 金额（元）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丰支行 261186807565 38,484.95 

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新

华区支行 
8111101013201672068 1,218,708.25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农业

路支行 
371904314210803 32,124.96 

4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纬五

路支行 
15555000000941901 32,585.11 

合计 - - 1,321,903.27 

 

注 1:募集资金余额中不包括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7,000.00 万元; 

注 2:2024年 6月，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鹰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707021019200233224)

已经办理销户手续。 

注 3：截至 2026 年 3 月 15 日，公司募集资金共计产生利息 302.98 万元。 

 

三、 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一) 延期原因 

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相关工

作，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受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影响，行业市场环境发生变

化，下游光伏新能源和其他行业客户需求放缓，公司在考虑外部市场环境和实际

经营需要的情况下，预计募投项目的投资进度较原计划有所延迟。 

为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完成，保证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公司和全体股东

合法权益，公司结合募投项目的当前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在不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的情况下，审慎决定将募投项目“年产 1.8 万吨高端特种石墨碳材项目”

的规划建设期延长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二) 延期后的计划 

公司结合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

途等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年产 1.8 万吨高端特种石墨碳材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前 调整后 



1 年产 1.8 万吨高端特种石墨碳材项目  2026 年 3 月 31 日 2026 年 12 月 31 日 

 

(三) 保障后续按期完成的措施 

公司将严格遵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 号——募集资金管理》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持续关注对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管理，加强跟踪下游市场的供需变化情况及募投项目的实施进

展，做好项目实施工作的统筹调度，积极有序推进项目后续的实施，确保募集资

金使用的安全性与规范性，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 决策程序 

2026 年 3 月 20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

一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募投项目“年产 1.8 万吨

高端特种石墨碳材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长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 专项意见说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审议通过，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

序，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 号—募集资金管理》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

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开源证券

对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六、 备查文件 

1、《平顶山东方碳素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平顶山东方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募投项目延期

的核查意见》 

 

平顶山东方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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